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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垦校发〔2021〕68号 

各院、部、处，各直属单位： 
《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研究生业务经费使用和管理办法》和

《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导师指导研究生工作量计算暂行办法》已

经学校研究通过，现将其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附件：1．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研究生业务经费使用和管理办

法      
  2．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导师指导研究生工作量计算暂 

行办法 

 
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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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 

 

第一章 总  则 

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规范研究生教育工作，调动我校研究生指导教

师（以下简称导师）工作积极性，不断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，结合学

校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导师是指我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批准的，具有从事研究

生培养工作资格的人员。 

第三条 指导工作任务主要包括：制定培养计划、指导学习、辅导

答疑，指导科研训练、指导教育（社会）实践、指导论文（研究工作

与撰写）、审阅论文、答辩、研究生思想工作等。 

第四条 导师指导研究生的工作量，按实际指导研究生的人数以及

研究生学制年限核算。 

第二章 计算办法 

第五条 导师每指导1名博士研究生按每学年60教分计算工作量。 

第六条 导师每指导 1名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按每学年 50 教分计算

工作量。 

第七条 导师指导“王震创新人才培养班”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在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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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年限基础上增加 1年工作量。 

第八条 导师指导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工作量，相关学院

可参照第六条从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收入分配创收中支出。 

第三章 其他说明 

第九条 校外兼职导师不计算导师工作量。 

第十条 多人联合培养研究生的导师，工作量由导师之间在额定范

围内自行协商分配。 

第四章 附  则 

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研究生与学科建设处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导师指导 2022 级研究生开始执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